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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出境五情形須申安全評估
涉國安等六項內容為重點 評估結果有效期二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內
地再出重拳調控煤價。10月29日早間，國
家發改委發布消息稱，近日對全國所有產煤
省份和重點煤炭企業的煤炭生產成本情況進
行調查，初步匯總結果顯示，煤炭生產成本
大幅低於目前煤炭現貨價格，煤炭價格存在
繼續回調空間。隨後下午，國家發改委表
示，依規對煤炭等能源價格指數行為啟動評
估和合規性審查，並研究將煤炭納入制止牟
取暴利的商品範圍，建立「基準價+上下浮
動」的煤炭市場價格長效機制，引導煤炭價
格長期穩定在合理區間。
國家發改委稱，近期接到群眾舉報，反
映部分煤炭等能源資訊機構未使用真實交
易價格、濫用詢價報價、發布道聽途說信
息甚至編造發布虛假價格指數、操縱價格
指數等，加劇投機炒作，導致煤炭價格完
全脫離供求基本面，嚴重損害了國家和社
會公共利益。

啟價格指數行為評估和合規審查
為規範價格指數行為，促進價格指數市場

健康有序發展，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會同有關
方面成立聯合工作組，根據《重要商品和服
務價格指數行為管理辦法（試行）》，對國
內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所有煤炭價格指數編制
發布單位，啟動價格指數行為評估和合規性
審查。對評估和合規性審查中發現的違規行
為，將依規採取約談、公開曝光、限期整
改、暫停發布、列入失信名單等懲戒措施；
對構成違法的，由相關部門依法追究法律責
任。

已開展煤炭行業成本效益調查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表示，按照價格法

及制止牟取暴利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國家
發展改革委正在研究建立規範的煤炭市場價
格形成機制，引導煤炭價格長期穩定在合理
區間。
國家發改委稱，煤炭是重要基礎性能源，

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大、與居民生活密切相
關，且基本依靠國內生產、主產地集中。按
照現行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國家發展改革委
正研究將煤炭納入制止牟取暴利的商品範

圍，已組織開展煤炭行業成本效益調查，測
算確定正常情況下煤炭市場平均價格、平均
差價率、平均利潤率及其合理幅度等。
國家發改委表示，在此基礎上，將統籌考

慮煤炭行業合理成本、正常利潤和市場變
化，研究建立「基準價+上下浮動」的煤炭
市場價格長效機制，並加強與燃煤發電市場
化電價機制的銜接，同時完善配套措施、着
力強化監管，對不嚴格執行市場價格機制的
行為，將依法依規嚴厲查處，引導煤炭市場
回歸理性，引導煤炭價格回歸合理區間，推
動煤、電行業持續協調健康發展。
今冬煤價高企、缺煤限電的困境正在凸

顯，10月19日國家發改委表示將依據價格
法採取煤價臨時干預舉措，此後發改委接
連發布調查煤炭生產流通成本、審查煤炭
價格指數等煤價調控消息，釋放煤炭限價
信號。受政策監管衝擊，內地煤炭現期
貨、股價持續下跌。29日國內動力煤主力
跌破1,000元（人民幣，下同）整數關口，
對比10月19日的最高價1,982元/噸價格幾
乎腰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
圳報道）10月29日，深圳地鐵14
號線首列車抵深。作為深圳在建軌
道交通線路最長、跨度最大、換乘
最多、涵蓋區域最廣的全自動無人
駕駛線路，該線按照國際最高級別
GOA4等級設計的全自動駕駛項
目，車輛採用8輛編組A型鋁合金
車體，最高運行速度120km/h。目
前，14號線共採購了44列車，其
中30列車會在開通前完成調試並
上線服務。
14號線車輛設計採取「鵬程萬

里，深圳騰飛」主題，外觀採用
明黃色，提取大鵬鳥的元素應用
在設計中，用舒展的翅膀和靈動
的雙眸刻畫列車的造型，讓人眼
前一亮。車內設有橫向座椅、無
線充電等諸多獨有的車內設施設
備。地板、側牆等多處使用吸音
降噪材料，整車氣流組織設計和
空調機組採用兩端下出下回的送
回風模式。

深圳東部首條連南北向交通快線
14號線全長50.34公里，全線共

設車站18座，1座車輛段和1座停
車場。深圳地鐵相關負責人表
示，該線是深圳東部首條連通南

北向交通的快線，運營線路較
長、站間距較大，設置了橫排座
椅，為長途旅客提供更為舒適的
乘坐體驗。送回風模式可以提升
車輛氣密性，客室噪聲可降低1到
2個分貝，由此提升車輛進出隧道
的乘坐舒適性，保證乘客乘坐的
舒適度和乘車體驗的滿意度。
14號線列車還具有安全、環
保、智能化等多個亮點。車輛配
備了健康管理系統，列車採用了
地鐵列車健康管理系統，在國內
首次集合弓網檢測、隧道檢測、
限界檢測、軌道巡檢、走行部檢
測等5大類綜合檢測系統，可實
現狀態監測、故障預警、故障診
斷、健康評估、故障預測、統計
分析六大功能模塊，對車輛狀態
進行實時監測，實現智能化、可
視化的維修與管理，讓列車運行
更安全高效。
接車當天，深圳地鐵與中車長

客還就中國標準地鐵列車研製合
作簽約，雙方將圍繞80km/h A
型地鐵列車及120km/h A型綜合
檢測車研製及試驗，以及智慧地
鐵、智能裝備等項目，進一步促
進並規範我國城市軌道交通車輛
技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內地
就衛視節目存在的過度娛樂化問題，中央宣
傳部、國家廣電總局29日對上海、江蘇、
浙江、湖南廣播電視台進行約談，4省市黨
委宣傳部參加。
約談指出，近年來，上述4省市廣播電視
台積極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在弘揚主流
價值觀、傳播正能量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但各衛視頻道也不同程度存在過度娛樂化、
追星炒星等問題，必須堅決整改。

約談強調，4省市廣播電視台要深入開展
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堅持政治家辦台，
堅持社會效益優先，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更加聚焦新時代火熱生活，聚焦新
時代奮鬥者、勞動者，當好省級廣電轉型發
展排頭兵。
4省市廣播電視台表示，要認真落實約談

要求，全面加強整改，加快轉型發展，用更
多高品質的電視節目豐富和引領人民群眾的
高質量精神文化生活。

此前，國家廣電總局已下令，要堅決打擊擾
亂行業生態的行為，繼續保持對追星炒星、泛
娛樂化、高價片酬、收視率（點擊率）造假等
突出問題整治的高壓態勢，加大懲戒力度。
此次約談的四家衛視，都是中國內地收視

率前幾名的電視台，其中湖南廣播電視台就
是知名電視台，旗下各頻道所播出的綜藝及
影視節目，如《快樂大本營》等，為不少境
外觀眾所熟知，但湖南廣播電視台也被指
「過度娛樂化」。

發改委研煤炭「基準價＋上下浮動」機制

節目過度娛樂化 4省市廣播電視台被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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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下發通知表示，為了規
範數據出境活動，保護個人信息權益，維護

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數據跨境安全、自
由流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國家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起草了《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
稿）》，現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時
間為2021年11月28日。
該辦法提出，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數據，只要
有「處理個人信息達到一百萬人的個人信息處理者
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等五種情形（見表）之一，
都要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近年不少掌握海量個人信息的互聯網企業開展海
外業務及在境外上市，涉及大量數據出境。今年下
半年以來針對互聯網企業數據出境的監管收緊，監
管部門陸續啟動針對滴滴、滿幫等平台企業的網絡
安全審查；數據安全法也於9月1日起正式實施，
數據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最高監管層級；不少企

業亦暫停赴境外上市，等待數據出境相關監管法規
的進一步完善。

專家：助降企業出海風險
網絡安全法明確規定，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

外提供的數據，應當按照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
院有關部門制定的辦法進行安全評估。此次對外
公開徵求意見的安全評估辦法，正式為此提供明
確依據和指導，明確數據安全評估的具體情形，
為今後相關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保障數據合規安
全給予標準和可遵循的路徑。專家認為，隨着相
關制度的完善，不僅有助於保護個人信息權益，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也有利於降低企
業出海風險。
此次公開徵求意見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還提出，數據出境安全評估，重點評估數據出境活
動可能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個人或者組織合法
權益帶來的風險。
該辦法列舉評估數據出境六個方面的風險，包括

出境數據的數量、範圍、種類、敏感程度，出境中
和出境後洩露、篡改、丟失、破壞、轉移或者被非
法獲取、非法利用等風險（見表）。

合同訂立須充分約定責任義務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堅持事前評估和持續監督相

結合、風險自評估與安全評估相結合，防範數據出
境安全風險，保障數據依法有序自由流動。」該辦
法同時要求，數據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訂立的合同
充分約定數據安全保護責任義務，應當包括但不限
於數據出境的目的、方式和數據範圍，境外接收方
處理數據的用途、方式等。另外，數據出境評估結
果有效期為二年。
業內分析，數據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但前提是

安全。數據安全涉及國家安全，是內地企業出海擴
張或境外上市要跨過的重要一關。數據出境安全評
估辦法為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數據，劃清了安全
邊界，明確了評估程序，既是技術層面的指導，更
給企業出海劃定安全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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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申報評估五情形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收集和產生
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

●出境數據中包含重要數據

●處理個人信息達到一百萬人的個人信息
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

●累計向境外提供超過十萬人以上個人信
息或者一萬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

●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數據
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

評估六重點內容
●數據出境的目的、範圍、方式等的合法
性、正當性、必要性

●境外接收方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數據安
全保護政策法規及網絡安全環境對出境
數據安全的影響；境外接收方的數據保
護水平是否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行政法規規定和強制性國家標準的要求

●出境數據的數量、範圍、種類、敏感程
度，出境中和出境後洩露、篡改、丟
失、破壞、轉移或者被非法獲取、非法
利用等風險

●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權益是否能夠得到
充分有效保障

●數據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訂立的合同中
是否充分約定了數據安全保護責任義務

●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情
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